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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支队道路交通科技设施运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道路交通科技设施设备运行正常，做好设备设施日常管养工作，更好服

务保障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交警支队管养的科技信息化系统、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单位、维护

单位及相关人员。

第二章 组织架构及运维机制

第三条 成立交通科技设施运维中心，挂靠交警支队交通科研设施大队，由科设大队民

警负责日常管理，运维中心下设接警组、驻场组、外场组三部分，由相关维护单位人员组成。

第四条 建立统一报修机制，使用统一版运维管理软件，报修人员可通过手机 APP、电脑

端网页两种渠道填写故障单自助报修。紧急情况下，可拨打运维中心值班电话（5866042）直

接报修或要求加急派单。

第五条 建立每日点评制度，由运维中心接警组负责梳理编制上一日运维摘报，科设大

队责任民警负责审核并督办异常工单。建立每月考评制度，维护单位每月报送维护工作小结，

科设大队各口分管民警每月月初召集召开维护月例会，点评通报上月维护情况并部署当月维

护工作。建立季度会商制度，科设大队每季度召开一次运维工作会商例会，邀请支队相关业

务部门参加，对上季度运维工作进行通报、听取各业务单位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日常巡检与故障抢修

第六条 维护单位要认真做好日常巡检与故障抢修工作，严格依据合同条款切实履行设

备设施运维职责。日常巡检要提前制定计划，并按照巡检计划开展设备设施巡检工作；故障

抢修要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快速响应处置。

第七条 日常巡检及故障报修每个环节均需通过运维管理软件进行流转登记。故障抢修

流程分为六个环节，分别为报修人自助报警、接警组派警、维护人员签收故障工单、维护人

员到场维修、维护人员修复完成、报修人验收修复情况并评价。日常巡检流程参照故障抢修，

由维护单位通过运维管理软件进行登记,并迅速自行派警流转处置。非经运维管理软件登记流

转的，维护人员不得私自开展故障抢修。

第八条 接警组实行专人 24 小时值班制度，接警人员接到维修警情后要第一时间派警，

同时通过电话、电台等方式进行派警确认。接警组人员明确专人专职，服从交警支队管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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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维护公司不得要求接警组人员从事与接警无关相关工作。

第九条 驻场组和外场组维护人员要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故障工单的响应签收。维护人员

到达现场后要完成到场签到、拍照并填写相关备注。完成故障抢修后要点击完成、拍照并填

写相关备注。签收时长、到场时长、修复时长要满足合同要求，如特殊原因无法及时修复的，

应电话报告责任民警，经同意后可对该工单进行“暂停”处理。

第四章 信息安全管理

第十条 维护单位及人员要严格遵守安全保密制度，不得浏览、拷贝、下载与工作无关

的警务信息，不得泄漏公安系统的任何信息、数据及文件等。不得自行插拔公安网、视频专

网的网线，严禁“一机两用”。严禁将各类公安网络内的公安信息、数据、文件拷贝到互联网

载体，严禁使用公安民警数字证书进行信息查询。

第十一条 维护单位及人员要做好运维软件账号管理，不得将运维账号转借他人，不得

使用他人账号登录。

第五章 工作环境行为规范

第十二条 驻场人员应按规定做好日常打卡考勤，驻点时间不得擅自离岗，不得处理与驻

点工作无关事宜，夜间及周末加班需事先报备各口分管民警。

第十三条 驻场人员在办公大楼期间须得体着装，并统一穿着驻点运维工作马甲、佩戴

工作牌，不得衣容不整，不得披衣、敞怀、卷裤腿、穿大裤头及拖鞋等。

第十四条 驻场人员要做好所在办公区域内务卫生，办公桌物品要摆放有序，不得在办

公场所吸烟，未经批准不得邀请其他人员到办公场所，最后离开办公区域人员要关好门窗、

电源。

第十五条 维护单位不得私自替换驻场人员，驻场人员离职的需做好相关门禁等资料移

交。

第六章 管理监督与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建立抽查制度，科设大队各口分管民警每月要通过运维平台随机抽查一定比

率的维修工单进行复核，对运维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反规定的要进行处罚问责。

第十七条 维护考评实行负向分处罚与正向分奖励的积分制度，违反运维工作要求的，

给予负向分处罚。维护工作表现突出的，给予正向分奖励。每月正向分可抵扣负向分，抵扣

后如仍为负向分，则转化为相应的违约费用并根据合同约定在每月账单中予扣除。积分当月

有效，不转递至下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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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维护单位存在以下违反运维管理规定行为，未造成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负向

分 1分的处罚：

（一）未按规定佩戴工牌、未穿着维护标识服装的；

（二）运维人员出现迟到、早退等违反考勤规定的；

（三）办公场所物品摆放凌乱，未做好保洁工作的；

（四）未按规定及时更新设备台账的；

（五）未按规定报送巡检维护计划的；

（六）接警组未及时接听电话的；

（七）未按规定使用运维软件。

第十九条 维护单位存在以下违反运维管理规定行为，造成轻微损害的，给予负向分 2

分的处罚;造成一般损害的，给予负向分 5 分的处罚;造成较为严重损害的，给予负向分 10

分的处罚：

（一）维护人员未及时进行响应签收的；

（二）维护人员未按规定时间到达故障现场的；

（三）未经运维平台登记流转，私自开展运维工作的；

（四）未按规定完成故障修复的；

（五）未按规定完成维护台账初始化的；

（六）违反规定被通报后未及时整改、反馈的；

（七）未及时报送每月运维工作小结的；

（八）多次出现违反第十八条行为的；

（九）未按规定进行备品备件管理的；

（十）未按规定开展巡检工作的；

（十一）维护工作弄虚作假的；

（十二）运维人员离职后未及时补充到位，造成运维空档期的（按人考核）；

（十三）运维人员离职后未做好相关门禁卡、维护档案移交等工作的；

（十四）设备维护不力，导致设备未能按时通过相关部门检定、检验的；

（十五）违反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的；

（十六）所配备的运维人员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求，未按调换的（按人考核）；

（十七）其他违规行为受到上级通报批评或媒体曝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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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维护人员或维护公司在工作表现突出，加班加点，超额完成维护工作任务的，

受到各口分管民警、大队领导、支队分管领导、支队主要领导表扬肯定的，经科设大队分管

领导确认后分别给予正向分 1分、2分、5分、10 分的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科研设施项目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实施。


